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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推进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优化境外子公司资本结构与运营能力，拓展中

亚地区绿色农业技术市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

家关于境外投资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当地法律法规，就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捷四方（哈萨克斯坦）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捷哈萨克”）进行增资及工商信息变更事宜。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优化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决策效率，强化对新疆区

域业务的控制与支持，公司拟收购关联方新疆兆丰纵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兆丰”）持有的中捷四方（乌鲁木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乌鲁木齐公司”）48%的少数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重

大资产重组》1.2 规定：挂牌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向全资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中捷哈

萨克进行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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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一）规定：购买的

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

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

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

业控制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为

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  

交净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

为准。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总资产为 27,837.59 万元，合

并财务报表期末净资产为 18,515.13万元。 

标的公司（乌鲁木齐公司）总资产为 21.18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末合并总

资产的 0.076%；净资产为 18.98万元，占公司 2024年末合并净资产的 0.103%。 

本次收购乌鲁木齐公司 48%股权，旨在取得对控股子公司的全部股权，且标的公

司的各项财务指标占比（资产、净资产占比均远低于 50%）均未达到《重组办法》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标准。 

因此，本次交易均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子公司增资及变更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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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收购中捷四方(乌鲁木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8%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新疆兆丰纵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599 号新疆财富中心商业 101 室  

D-1-1598 号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599 号新疆财富中心商业 

101  室 D-1-1598 号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肥料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肥料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规划设计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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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海龙 

控股股东：乌鲁木齐昊阳五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周海龙 

关联关系：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增资情况说明 

中捷哈萨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中捷哈萨克的注册资本将

由 10万美元增加至 50万美元，公司仍持有中捷哈萨克 100%的股权。 

中捷四方(乌鲁木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收购注册资

本不变，公司将持有乌鲁木齐公司 100%股权，乌鲁木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 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中捷四方哈萨克资产总额为 0 万元，净资产为 0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0 元。 

乌鲁木齐公司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中捷四方乌鲁木齐资产总额为 

21.18 万元，净资产为 18.98 万元。2025 年 1-11 月，营业收入为 0 元，净

利润为 -310180.6 元。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子公司增资及变更事项的议案》为全资子公司，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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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协议。 

《收购中捷四方(乌鲁木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8%股权的议案》中与新疆兆

丰纵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4

万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和股权收购，系基于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

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作出的慎重决策，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市 

场风险与管理风险，公司将积极防范并妥善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纪要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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